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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

的独立意见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湖南湘邮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在认真审

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

事项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

我们认为：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《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并同

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二、《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

我们认为：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完整、合理、有效，不存在重

大缺陷。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，公司的内控体系

与相关制度能够适用公司管理要求和发展的需要。公司内部控制的实

际情况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以及内部控制的基

本准则的相关规定。我们同意《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

三、《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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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，有助于盘活公司应

收账款资产，加快资金周转，提升公司运营质量，有利于公司的业务

发展，符合公司发展规划。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

表决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我们同意《关于开展应

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四、《关于修订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〉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分配、结构及兑现等内容符

合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，对该办法无异议。我们同意《公司高级

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》。

五、《关于制定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办法〉

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管理、经营业绩考核管理、

薪酬管理等内容符合相关任期制和契约化制度的规定，对该办法无异

议。我们同意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办法》。

独立董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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